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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政府衛生局 107 年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編

號 

子計畫 

名稱 

成果摘要 

（具體量化、扼要說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一 菸害防

制執法

稽查取

締計畫 

1. 各法條的稽查輔導成果數(家數/項次) 

（截至 12 月 31 日止目標平均家數達成率 325.47%，項次達成率達

310.97%）  

(1) 
(第5條第1項)自動販賣、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識消

費者年齡之方式-3,532/8,359（目標數1,901/3,802）。 

(2) 
(第5條第2項)開放式貨架等可由消費者直接取得且無法辨識

年齡之方式-3,532/8,359（目標數1,901/3,802）。 

(3) 
(第5條第3項)每一販賣單位以少於20支及其內容物淨重低於

15公克之包裝方式-3,532/8,359（目標數1,901/3,802）。 

(4) 
(第6條第1項)菸品容器加註之文字及標示-3,532/8,359（目標

數1,901/3,802）。 

(5) 

(第6條第2項)菸品容器最大外表正反面應以中文標示健康警

示圖文與戒菸相關資訊，且其標示面積不得小於該面積

35%-3,532/8,359（目標數1,901/3,802）。 

(6) 
(第7條第1項)尼古丁及焦油含量標示-3,532/8,359（目標數

1,901/3,802）。 

(7) 
( 第 9 條 ) 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 -3,532/8,359 （目標數

1,901/3,802）。 

(8) 
(第10條第1項 )販賣菸品場所標示 -3,532/8,359（目標數

1,901/3,802）。 

(9) 
(第11條)營業場所不得免費供應菸品-9,222/12,052（目標數

2,000/2,000件）。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107 年菸害防制工作計畫年度成果報告 

 

4 
 

(10) 
(第12條第1項)未滿18歲者不得吸菸-23,283/30,187（目標數

10,000/10,000件）。 

(11) 
(第13條第1項)不得供應菸品予未滿18歲者-16,566/21,677（目

標數1,901/7,604）。 

(12) 
( 第 13 條第 2 項 ) 不得強迫、引誘等方式使孕婦吸菸

-14,271/17,971（目標數1,000/1,000）。 

(13) 
(第14條)不得製造、輸入、販賣菸品形狀之物品-12,907/16,117

（目標數2,000/2,000）。 

2. 第 15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輔導成果數(家數/家次) 

（截至 12 月 31 日止目標平均家數達成率 110.61%，家次達成率達

113.17%） 

(1) 

托兒所、幼稚園、安親班、課輔班、青少年育樂中心等供

兒童及少年教育或活動場所 - 1,428/1,758 （目標數

785/1,570）。 

(2) 高中／職、國中、國小- 475/679（目標數282/564）。 

(3) 大專院校室內- 51/60（目標數27/27）。 

(4) 
圖書館、博物館、美術館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 

121/127（目標數82/82）。 

(5-1) 
醫療機構、護理機構、其他醫事機構(醫院層級)- 92/189（目

標數38/114）。 

(5-2) 
醫療機構、護理機構、其他醫事機構 (非醫院層級 )- 

4,529/4,816（目標數3,578/3,578）。 

(6) 老人福利機構室內- 107/121（目標數82/82）。 

(7)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室內- 427/482（目標數398/398）。 

(8) 
車站(含月台)、旅客等候室、捷運系統- 31/78（目標數

30/30）。 

(9) 遊覽車、計程車- 4,802/4,802（目標數4,80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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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危險物品儲放場所- 89/95（目標數50/50）。 

(11) 
金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855/888（目標數

700/700）。 

(12) 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332/633（目標數150/450）。 

(13) 歌劇院、電影院之室內場所- 30/36（目標數25/25）。 

(14) 視聽歌唱業室內- 382/620（目標數182/546）。 

(15-1)資訊休閒業室內- 168/320（目標數60/180）。 

(15-2)遊戲場室內-432/601（目標數119/357）。 

(16) 旅館室內-377/502（目標數250/250）。 

(17) 
百貨公司、超市、大賣場、雜貨店、便利商店等供公眾消

費之室內場所- 1,923/5,453（目標數395/1,580）。 

(18) 餐飲店室內-4,325/5,379（目標數3,700/3,700）。 

(19) 
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工作場所 -41,935/41,935（目標數

41,626/41,626）。 

(20) 
販賣菸品場所（四大超商、雜貨店、檳榔攤）-2,505/7,196

（目標數1,782/7,128）。 

3. 第 16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輔導成果數（截至 12 月 31 日止目標

平均家數達成率 127.09%，家次達成率達 171.31%） 

(1) 大專院校之室外場所- 39/47（目標數 27/27）。 

(2) 圖書館、博物館、美術館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之室外

場所- 103/128（目標數 82/82）。 

(3) 室外體育場及室外游泳池- 81/126（目標數 60/60）。 

(4) 老人福利機構之室外場所- 96/129（目標數 82/82）。 

4. 107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菸害防制稽查取締執行成果：稽

查家次：7 萬 8,420 次，違規件數：790 件，處罰鍰金額計新

臺幣 2,017 萬 3,5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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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裁處促銷菸品或為廣告之特殊案例 9 件及尼古丁及焦油含量

標示方式違規之特殊案例 4 件。 

二 戒菸服

務計畫 

1. 以行政契約委託 18 家醫院辦理 40 次戒菸班（目標數為 40

班），目標達成情形 100％。 

2. 參與戒菸班課程後 1 個月學員平均點戒菸成功率 35.5%（目標

數為 33%），目標達成情形 107.6％。 

3. 為提升戒菸人口數，降低本市吸菸率，提供多元便利之戒菸服

務（含戒菸專線利用人數：997 人、二代戒菸服務人數：1 萬

6,315 人、戒菸衛教諮詢服務人數：1,340 人、戒菸班參加人數：

557 人等)服務人數計 1 萬 9,209 人，佔本市吸菸人口數 29 萬

1,934 人之涵蓋率 6.6%。（目標數為 5%），目標達成情形 132

％。 

4. 辦理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練課程：於 3 月 5 日、4 月 14 日、4

月 23 日、5 月 5 日、8 月 3 日、8 月 10 日及 12 月 19 日共辦

理 7 場次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練（目標場數為 4 場），目標達

成情形 175％。 

5. 107 年本局辦理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練課程，計有 506 人參與

（目標數為 350 人），目標達成情形 144.6％。 

6. 深入社區宣導戒菸資源：結合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與市立聯合

醫院及無菸醫院辦理社區與職場戒菸宣導講座 867 場次（目標

數為 600 場），目標達成情形 144.5％。 

7. 參與社區與職場戒菸與菸害宣導人次達 45,551 人(目標數為

25,000 人) ，目標達成情形 182.2％。 

8. 開發特色宣導戒菸教材共計 4 件。（目標數為 2 件），目標達成

情形 200％。 

9. 依據健康署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顯示，截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止，本市戒菸衛教率達 45.7%(目標數為 30%)，目標達成情

形 151.7％。 

10. 加強輔導本市設有婦科與產科之醫療院所，積極提供 345 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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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孕婦與或與孕婦同住吸菸家人多元戒菸諮詢服務及衛教宣

導（目標數為 120 人），目標達成情形 287.5％。 

11. 合約醫事機構提供二代戒菸服務 3 個月成功率達 30.6%（目標

數為 25%），目標達成情形 122.4%％。 

12. 發布新聞稿宣導：本市推動戒菸相關服務電子平面媒體露出

38 則（目標數為 20 則），目標達成情形 190％。 

三 青少年

菸害防

制計畫 

1. 查獲未滿 18 歲吸菸青少年參與戒菸教育人數：開立未滿 18 歲

吸菸者戒菸教育裁處書件數計 152 件(目標數 150 件)，目標達

成情形 101.3%。 

2. 查獲未滿 18 歲吸菸青少年參與戒菸教育完成率：截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止，開立裁處書案中計有 152 案已完成戒菸教育，

完成率為 100%（目標數為 90%），目標達成情形 111.1％。 

3.  (宣)輔導商家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年：(宣)輔導校園周

邊商家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年 3,532 家次，佔本市校園

周邊販菸商家數涵蓋率 100%，（目標數為 100%），目標達成

情形 100％。 

4. 深入校園辦理宣導菸害防制法規與戒菸服務：結合 12 區健康

服務中心、無菸醫院與社區資源辦理青少年菸害防制宣導場數

359 場（目標數為 350 場），目標達成情形 102.6％。 

5. 為瞭解臺北市菸品販售業者違規賣菸予未滿 18 歲者之情形，

喬裝測試 240 家販賣菸品場所（目標數為 120 家），目標達成

情形 200％。 

6. 結合教育局、各級學校、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及 13 家無菸醫

院共同提供吸菸青少年多元戒菸服務，並持續給予關懷與支持

計 3,965 人（目標數為 3,000 人），目標達成情形 132.2%。 

7. 發布新聞稿宣導：本市推動青少年菸害防制相關業務電子平面

媒體露出 29 則（目標數為 10 則），目標達成情形 290％。 

四 無菸環

境與宣

1. 為保障民眾健康權益，依據菸害防制法公告：全市所有公車候

車亭、碧山露營場、內溝溪生態展示館、內雙溪自然中心、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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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計畫 子坑露營場暨水土保持教學園區、民生社區中心戶外區域、臺

北市 135條登山步道及 3所學校周邊人行道等 144處場所為全

面禁菸場所（目標數為 10 處），目標達成情形 1,440％。 

2. 為保障校園師生健康權益，營造學校周邊無菸環境，累計公告

274 所學校周邊人行道，涵蓋率達 92.9%（目標數為 92%），

目標達成情形 110.0％。 

3. 輔導本局公告戶外禁菸場所之管理單位制訂 6 件無菸環境自

主管理計畫（目標數為 5 件），目標達成情形 120％。 

4. 辦理拒菸志工教育訓練提升認知：辦理拒菸志工教育訓練場數

19 場（目標數為 12 場），目標達成情形 158.3％。 

5. 辦理拒菸志工教育訓練計培訓拒菸志工 320 人（目標數為 200

人），目標達成情形 160％。 

6. 禁菸場所加強巡邏：拒菸志工巡邏本市公告戶外禁菸場所次數 

12,637 次（目標數為 12,000 次），目標達成情形 105.3％。 

7. 發布新聞稿宣導：本市推動無菸環境營造電子平面媒體露出

34 則，（目標數為 20 則），目標達成情形 170%。 

 


